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６０

股票简称：福耀玻璃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５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发行

４

亿元中

期票据（该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公司接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下发的中市协注 ［

２０１１

］

ＭＴＮ６８

号《接受注册

通知书》，接受公司中期票据注册。公司本次发行中期票据注册金额为

４

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发出之

日起

２

年内有效。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公司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了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全额到账。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中期票据名称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中期票据简称

１１

福耀

ＭＴＮ１

中期票据代码

１１８２１４７

中期票据期限

５

年

计息方式 附息 发行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

起息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 兑付日期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５

日

实际发行总额

４

亿元 计划发行总额

４

亿元

票面利率

（

或价格

）

１００

元

／

百元 发行利率

（

％

）

５．６７％

主承销商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

一一 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0960

证券简称：锡业股份 公告编号：股

2011-025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补充公告

我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站上刊登了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全文》，根据《中国证监会关

于做好

2010

年年报编制、披露和审计工作的通知》（证监会【

2010

】

37

号公告）和《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深证上【

2010

】

434

号文件）的要求，现对年报部分内容予以补充如下：

一、 在年报全文第七节

-

董事会报告部分补充披露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的建立健全情

况，内容如下：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内幕信息及其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以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建立了《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管理制

度》，在信息披露工作中严格贯彻和执行。同时，认真落实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办法，对内幕信

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并按照规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报备。

公司对重大事项发生期间及

2010

年度报告期间内幕信息管理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经自查，报告期

内，公司切实做到了在定期报告及重大事项的编制、审议和披露期间，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严守保密规

定，没有向外界泄露、透漏、传播公司的内幕信息，不存在内幕信息知情人在影响公司股价的重大敏感信

息披露前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监管部门的查处和整改情况。《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管理制度》执行

到位、控制有效。

二、在年报全文第九节

-

重要事项

-

其他重大事件部分补充披露公司环保核查进展情况，内容如下：

2010

年

8

月

26

日，公司收到国家环保部办公厅（环办函【

2010

】

856

号）《关于终止对云南锡业股份有限

公司上市环保核查的通知》，针对国家环保部提出的公司所属有色金属采选和冶炼生产企业存在的环保

问题，公司高度重视并成立了整改工作组，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认真分析存在的问题，制定整改方案，明

确责任人。截至

2010

年

12

月，公司已对现存的部分环保问题进行了认真、全面、彻底的整改，取得显著成

效，并及时进行了信息披露。（详见

2010

年

8

月

31

日和

2010

年

12

月

8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本次补充公告不会对公司

2010

年度业绩造成影响， 对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 敬请广大投资者谅

解。

特此公告。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2543

证券简称：万和电气 公告编号：

2011-019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一届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一届十五次会议（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5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5

月

2

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形式递交各董事。应表决董事

7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7

名。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卢础其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1

、会议以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通过了《关于公司以自有资金向佛山市顺德区德和恒信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增加投资的议案》；

议案具体内容：

佛山市顺德区德和恒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德和恒信公司

"

）是我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与

广东富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恒基金属制品实业有限公司四家

公司为解决顺德高新区内企业员工住宿难的问题而共同投资设立的企业，该公司经营范围：对公司投

资的房产管理服务；物业管理。目前德和恒信公司注册资本为

2000

万元，公司出资

500

万元，占有该公司

注册资本的

25%

。目前，德和恒信公司因经营发展需要增加注册资本

2000

万元，用于补充建设员工宿舍

的资金缺口。公司拟用自有资金对德和恒信公司增资

500

万元人民币，增资后，德和恒信注册资本为

4000

万元，公司对德和恒信公司累计投资总额为

1000

万元人民币，占有该公司注册资本的

25%

。德和恒信公

司建设员工宿舍仅作员工福利用途，不用于对外出售及其他商业用途，不会产生关联交易。宿舍建设完

成后有利于提高员工归属感，对公司的人才战略有积极影响。

2

、会议以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通过了《授权公司经营层根据议案一办理本次公司以自有资金

对佛山市顺德区德和恒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增加投资的具体事宜》。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公司一届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5

日

证券代码：

002121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

201129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经营合同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国家电网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5

日在其招投标网 （

http://newbidding.sgcc.com.cn/jsp/detail?fileName=

900000000000003192.jsp

） 公告了

"

国家电网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

2011

年电能表第二批项目中标公

告

"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为此项目第一分标

"2

级单相智能电能表

"

和

第二分标

"1

级三相智能电能表

"

中标人，共中

11

个包，中标的智能电能表总数量为

868,654

只，预计中标

总金额约为

2.26

亿元。现将相关中标情况提示如下：

一、项目概况

国家电网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

2011

年电能表第二批项目招标活动（招标编号：

0711-11OTL039

）

由国家电网公司委托中电技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等招标代理机构，采用公开招标方式进行。

本次智能电能表招标共分六个标，其中：第

1

分标，

2

级单相智能电能表（共

112

个包）；第

2

分标，

1

级

三相智能电能表（共

61

个包）；第

3

分标，

0.5S

级三相智能电能表（共

12

个包）；第

4

分标，

0.2S

级三相智能电

能表（共

2

个包）；第

5

分标，单相普通电子式电能表（共

21

个包）；第

6

分标，

2

级单相交流感应式长寿命技

术电能表（共

1

个包）。

二、中标公示主要内容

根据公示的内容，本次招标的电能表总数为

16,381,405

只，公司中标的电能表总数量为

868,654

只

,

预计中标总金额约为

2.26

亿元。其中第

1

分标，

2

级单相智能电能表中标数量

770,354

只，第

2

分标，

1

级三

相智能电能表中标数量

98,300

只。

本次中标公示媒体是国家电网公司招投标网，招标人是国家电网公司，其他详细内容请查看国家

电网公司招投标网：

http://newbidding.sgcc.com.cn/jsp/detail?fileName=900000000000003192.jsp

三、中标项目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该项目中标后，合同履行对本公司

2011

年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中标项目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国家电网公司及其相关代理机构发给本公司的中标通知书，具体中标的有关

事项待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五日

证券代码：

600157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11－033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有新提案提交表决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永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股份

145,770,250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38.82%

）于

2011

年

4

月

22

日向公司董事会书面提出在本次会议上增加 《关于为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的提案。

提案主要内容：本公司为子公司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瀛山西

"

）办理共计

55,

000

万元的并购融资借款及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其中：

1

、华瀛山西拟通过并购信托方式在江西国际

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办理额度为

50,000

万元的并购融资借款，期限

2

年，由本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

、华瀛山西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申请额度为

5,000

万元的银行综合授信，期限

1

年，由本

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5

月

5

日上午在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

北里

101

号世奥国际中心

A

座

1208

室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王金余先生主持，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

人，代表公司股份

160,034,35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2.61%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聘请的律师参加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报告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按照预定的程序，审议表决以下议案：

1

、《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

同意股数

160,034,355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股；无弃权股。

本项议案获得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同意，审议通过。

会议选举李恒先生为公司董事， 得票数为

160,034,355

票， 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王金忠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

2

、《关于为南京永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股数

160,034,355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股；无弃权股。

本项议案获得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同意，审议通过。

3

、《关于为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股数

160,034,355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股；无弃权股。

本项议案获得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同意，审议通过。

4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股数

160,034,355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股；无弃权股。

本项议案获得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同意，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丁启伟律师、谢静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程序、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临时提案的提出及表决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

书。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125

证券简称：湘潭电化 公告编号：

2011-020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

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4

月

13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变更提案、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5

日上午

9:00

2

、召开地点：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红旗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6

名，代表股份

44,927,699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59.59%

。出席会议的还

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

,

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

、批准《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

44,927,699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100 %

。

2

、批准《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

44,927,699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100 %

。

3

、批准《

2010

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同意票

44,927,699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100 %

。

4

、批准《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票

44,927,699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100 %

。

5

、批准《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票

44,713,000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214,699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99.52 %

。

6

、批准《

201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同意票

44,927,699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100 %

。

7

、批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票

44,927,699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100 %

。

8

、批准《关于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票

44,927,699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100 %

。

公司独立董事朱培立先生、杨永强先生、王先友先生在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详细内容见

2011

年

4

月

13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四、律师见证情况

1

、律师事务所：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2

、见证律师：黄巍、郭峻珲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及董事会秘书签署的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的《关于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5

月

6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６７

证券简称：海正药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１９

号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元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前

）

０．１５０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后

）

０．１３５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决

议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

二、 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一）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二） 发放范围：

本次分配以

５２

，

４８１．８１６１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５０

元（含税），扣税后每

１０

股

派发现金红利

１．３５

元，共计派发股利

７

，

８７２．２７

万元。

三、 实施日期

（一）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二）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三）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四、 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 分红、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１．

公司股东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２．

除上述股东外的其余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

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

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３．

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

Ａ

股股份的个人股东，由本公司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１３５

元。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

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由本公司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

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１３５

元。

对于属于《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

Ａ

股股份的机构投资者的所得

税自行缴纳，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１５０

元。

４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自行缴纳。

六、 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本公司证券部

电话：

０５７６－８８８２７８０９

传真：

０５７６－８８８２７８８７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外沙路

４６

号

邮编：

３１８０００

七、 备查文件目录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４

证券简称：亚太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２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以专人送达及电子邮件、传真形式通知了全体董事，出席本次会议

的董事应为

９

人，实到

９

人，其中独立董事

３

名，公司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黄伟潮先生

主持，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议事内容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北京亚太汽车底盘系统有限公司增资的

议案》。

《关于对北京亚太汽车底盘系统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详见《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４

证券简称：亚太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３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北京亚太汽车

底盘系统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增资情况概述

北京亚太汽车底盘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亚太” ）系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的合营企业，注册资本

４

，

０００

万元。目前，公司持有北京亚太

５０％

的股权，北京海纳川汽车部件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纳川”）持有北京亚太

５０％

的股权。（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根据北京汽车工业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北汽控股”）与海纳川的《股权转让协议》，北汽控股将其持有的北京亚太

５０％

的股权

作为股权出资转让给海纳川）。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关于对北京亚太汽车底盘系统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公司拟用自有资金对北京亚太增资

１

，

９２０

万

元，其另一股东海纳川拟增资

２

，

０８０

万元。此次增资完成后，北京亚太的注册资本由

４

，

０００

万元增至

８

，

０００

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增资事项不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本次增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

二、增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北京亚太汽车底盘系统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北京采育经济开发区育隆大街

２

号

法定代表人：黄伟潮

注册资本：

４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制造各类汽车制动系统产品、汽车车桥、变速齿轮等各类汽车底盘系统零部

件及模块；销售汽车零部件、机电设备及配件、电子电器产品、金属材料、化工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

类易制毒化学品）、建筑材料。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北京亚太总资产

８１８１．３５

万元，净资产

５６２２．３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１１６６．１５

万元，亏损

７０．０９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增资方案

公司拟用自有资金对北京亚太增资

１

，

９２０

万元，其另一股东海纳川拟增资

２

，

０８０

万元。此次增资完成

后，北京亚太的注册资本由

４

，

０００

万元增至

８

，

０００

万元。增资前后北京亚太的股权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注册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注册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北京海纳川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５０ ４

，

０８０ ５１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５０ ３

，

９２０ ４９

合 计

４

，

０００ １００ ８

，

０００ １００

四、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北京亚太董事会的决议，北京亚太将拓展汽车底盘大模块业务，为北汽自主品牌汽车提供底盘

系统模块（含前后悬架总成、动力系统、冷却系统等）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为保证北京亚太的业务

发展需要，实现由小模块向大模块供货的实质性转变，进一步提升核心竞争力，提高盈利能力，给公司带

来较好的投资收益，公司拟用自有资金对北京亚太进行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北京亚太将由公司的合营企业变为联营企业，仍然按权益法核算，不会影响公司

的合并财务报表。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４

证券简称：洋河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１８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４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

人民币现金

１０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发

９

元）；同时，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

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４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实施后总股本增至

９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和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转增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００７

江苏洋河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３９３

宿迁市蓝天贸易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５５２

上海海烟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４ ０８*****３３０

上海捷强烟草糖酒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５ ０１*****８２６

杨廷栋

６ ０１*****９３６

张雨柏

７ ０８*****６４２

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

８ ０１*****２６９

高学飞

９ ０１*****６４８

王述荣

１０ ０１*****９１８

钟玉叶

１１ ０１*****０１１

朱广生

１２ ０１***** ２５３

冯攀台

１３ ００*****１６３

丛学年

１４ ０１*****７２３

周新虎

１５ ０８*****３８７

宿迁市蓝海贸易有限公司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

六、股本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４５

，

０６９

，

３２８ ５４．５％ ２４５

，

０６９

，

３２８ ４９０

，

１３８

，

６５６ ５４．５％

１

、

国家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５６

，

３６２

，

９８５ ３４．７％ １５６

，

３６２

，

９８５ ３１２

，

７２５

，

９７０ ３４．７％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７４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６．５％ ７４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４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５％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

人持股

７４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６．５％ ７４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４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５％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

外资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

高管股份

１４

，

４５６

，

３４３ ３．２１％ １４

，

４５６

，

３４３ ２８

，

９１２

，

６８６ ３．２１％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０４

，

９３０

，

６７２ ４５．５％ ２０４

，

９３０

，

６７２ ４０９

，

８６１

，

３４４ ４５．５％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４

，

９３０

，

６７２ ４５．５％ ２０４

，

９３０

，

６７２ ４０９

，

８６１

，

３４４ ４５．５％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

股

０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

股

０

４

、

其他

０

三

、

股份总数

４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４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９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收益为

２．４５

元

八、咨询办法：

咨询部门：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电话：

０２５－５２４８９２１８

传真电话：

０２５－５２４８９２１８

咨询联系人：丛学年、陈鹏、陈金玲

九、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６

证券简称：兴森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０１６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的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

《证券时报》上。本次权益分派实施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未超过两个月。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１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４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３．６０００００

元）；同

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

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１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加至

２２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除权除息日

本次利润分配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下午深交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直接记入股东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３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

*

****０１２

邱醒亚

２ ００*****４５９

金宇星

３ ００*****７７５

苏健

４ ００*****０１１

晋宁

５ ０１*****９５９

叶汉斌

６ ０１*****５５４

柳敏

７ ０１*****８６５

严学锋

８ ０８*****０７０

上海力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９ ０１*****８０３

刘愚

１０ ００*****９０９

王维珍

１１ ００*****４２７

王长坤

１２ ０８*****３９７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３ ００*****１９５

宫立军

１４ ００*****６０３

劳永勋

１５ ０１*****９３２

李茂萱

１６ ０１*****３６５

欧军生

１７ ０１*****５８２

唐飞跃

１８ ０１*****４８４

廖明

１９ ００*****６４６

陈岚

２０ ０１*****５１１

伍晓慧

２１ ０１*****７２１

彭亚龙

２２ ０１*****９５３

华培林

２３ ０１*****３０６

宋杰

２４ ００*****３９１

华吉林

２５ ０１*****１０４

王燕

２６ ０１*****６６８

喻元华

２７ ０１*****９５６

马莉岩

２８ ０１*****７６３

宋兴福

２９ ０１*****１４１

高龙

３０ ０１*****３６０

俞治

３１ ０１*****３２１

刘真强

３２ ０１*****８９６

李雪梅

３３ ０１*****０８６

魏先跑

３４ ０１*****２０８

卢贤文

３５ ０１*****０２９

易勇锋

３６ ０１*****１６８

贾利平

３７ ０１*****０６２

王剑

３８ ０１*****４６１

岑美英

３９ ０１*****４４２

范廷昌

４０ ０１*****９８０

廖新帆

４１ ０１*****３８４

朱海华

４２ ０１*****４４９

唐光红

４３ ０１*****３９２

刘文焕

４４ ０１*****５１１

邓祥坤

４５ ０１*****１０９

刘奕俊

４６ ０１*****４５０

刘晓倩

４７ ０１*****６６５

刘晓清

４８ ０１*****２９９

刘小颖

４９ ０１*****６３１

武文登

５０ ０１*****０４１

鲜海军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类别

本次权益分派前

本次转 增股

份

本次权益分派后

股份数

（

股

）

百分比

（

％

）

股份数

（

股

）

百分比

（

％

）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８３

，

７７０

，

０００ ７５ ８３

，

７７０

，

０００ １６７

，

５４０

，

０００ ７５

１

、

国有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

其他内资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４８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４８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７８

，

７７０

，

０００ ７０．５２ ７８

，

７７０

，

０００ １５７

，

５４０

，

０００ ７０．５２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７

，

９３０

，

０００ ２５ ２７

，

９３０

，

０００ ５５

，

８６０

，

０００ ２５

合计

１１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１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后，按新股本

２２

，

３４０

万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６７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联系人：陈岚

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深南路科技园工业厂房

２５

栋

１

段

３

层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证券部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０７４４６２

传 真：

０７５５－２６０５１１８９

九、备查文件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7

2011

年

5

月

6

日 星期五


